
25

以需要为中心: 中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创新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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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对于残疾儿童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确立

了以随班就读为主的教育形式，取得了“基本普及”的发展成就。但由于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发展受到师资等投入

要素供给约束，强制性替代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水平整体上偏低，尚未达到“高质量”，这就需

要残疾儿童教育政策从以追求覆盖面为重点向以追求充分满足残疾儿童需要为重点转变。为此，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政策应以需要为逻辑起点进行制度建设与创新，并辅之以配套政策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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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Needs as the Center: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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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disabled children． Developed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children in China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education pattern，which takes the
class as the main，and has achieved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with“Basically Popularizing”． However，due to the de-
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the factors such as the input of teachers，the phenomenon of man-
datory substitution exists in varying degrees，and the level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 is also low on the
whole．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 has achieved“Basically Popularizing”，but not“high － quality”，so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disabled children will focus on the pursuit of coverag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full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disabled childre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ed goal of“high － quality”，the policy of compulsory ed-
ucation for disabled children should hav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need for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institution，as well as complementing by 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policies．
Key words:“Basically Popularizing”; “high － quality”; disabled children; compulsory education

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公平关系到每个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教育公平也是缩小社会差别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对于残疾儿童少年的终身发展具有更重要的特

殊意义。我国特殊教育经历了从单一层次、单一类型、单一渠道向多层次、多类型和多元化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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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在发展过程中，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残疾儿童教育注重追求升学

率，容易忽视残疾人的特殊需要。残疾儿童义务教育虽然已经建立了“随班就读”为主的教育形

式，但是由于在教学理念、教学师资等方面的欠缺，还未达到“同班就读”［2］。因此，我国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虽然在对象覆盖上已经取得比较显著成就，但是在受教育水平上还存在改进之处。

一、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发展取得“基本普及”显著成就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发展以追求入学率为基本取向。1978 年到 1989 年，我国的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政策的重心在于维持特殊教育学校的正常运转; 1990 年到 2001 年，我国的残疾儿童义务

教育政策重点转向以保障残疾儿童入学率为目标的随班就读政策的建立与完善。自 2001 年以后，

我国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开始强调对不同类型残疾的覆盖，从只关注盲聋弱儿童到今天将更

多其他类型的特殊儿童纳入到特殊教育的范围，如自闭症儿童、情绪行为障碍儿童等。

( 一) 确定了以随班就读为主的教育形式

目前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形式主要有三种: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在普通学校、儿童福

利机构或者其他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班就读; 在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三种形式中，以随班就读形式为主，从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随班就读在校生占残疾儿童在校生

的比例平均值为 60. 1% ; 特殊学校在校生占残疾儿童在校生的比例平均值为 38. 8%，特教班在校

生占残疾儿童在校生的比例平均值为 1. 1% ( 见图 1) 。

图 1 2000 － 2014 年不同安置形式在校学生比例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1 － 2015)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二) 经历了“同校—同班—广覆盖”的发展过程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不同安置形式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探索阶段( 1986 － 1990 ) 、

发展阶段( 1991 － 2000) 和完善阶段( 2001 至今) 。在探索阶段，主要支持在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

构或者其他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班，而且主要针对智力残疾儿童。该阶段探索让残

疾儿童少年与普通儿童同校，残疾儿童在校生有所增长，但增速较缓( 见图 2) 。在发展阶段( 1991

－ 2000) ，在国家推动下，随班就读迅速发展，随班就读的学生在残疾类型方面从智力残疾拓展至

包括智力、视力和听力三类残疾，并在教育阶段方面从小学就读随班就读拓展至义务教育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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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开始让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同班。该阶段是残疾儿童在校生增长最快的阶段( 见图 2) 。在

完善阶段( 2001 至今) ，针对之前因随班就读发展过快而导致部分残疾类型儿童未覆盖的问题进行

修正。首先在对象方面进行调整，随班就读和特教班从原来的三类儿童扩展至其他残疾儿童; 其次

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针对随班就读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最后加大了特殊学校建设，针对不适

宜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学生，专门建立相应的特教学校，确保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在该阶段，特

教学校在校学生数基本处于增长态势。三个发展阶段，残疾儿童安置形式经历了同校、同班到广覆

盖的发展过程，为残疾儿童少年教育权益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图 2 1986 － 2014 年不同安置形式下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残疾儿童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87 － 2015)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三) 建立了覆盖不同残疾类型的特殊教育学校

我国自建国以来，特殊教育学校经历了从以视力、听力残疾儿童为主向涵盖所有残疾类型儿童

少年的发展过程。在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初期主要以视力和听力残疾儿童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基本上包括四类: 聋哑学校( 针对听力残疾) 、盲校( 针对视力残疾) 、培智学

校( 针对智力残疾) 和综合性学校( 针对听力和视力残疾) 。从 1986 至 1999 年，特殊教育学校数量

基本上处于增长阶段。从 1999 年至 2007 年，由于受随班就读和特教班影响，特教学校之间进行了

调整，原有的综合性学校( 针对视力和听力残疾) 与其他学校合并。从 2007 年以后，特殊教育学校

又进入一个迅速增长时期，该时期发展主要由综合性学校( 包括了所有残疾类型) 建设所推动。这

与 2007 年以来国家政策层面支持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有关，如 2007 年发布的《“十一五”期间中

西部地区特殊教育校建设规划( 2008 － 2010 年》，2009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

展的意见》，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等均强调加强特

殊教育学校建设。其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 》指出，到 2020 年，

基本实现市和 30 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 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自以上政策实施以

来，特教学校数量增长较快，仅 2011 年就比上一年增加了 61 所，随着特教学校的建成，教学校人数

也增加迅速［3］( 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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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6 － 2014 年特殊教育学校类型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87 － 2015)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四)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基本普及

由于国家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和中国残联的积极推动，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迅速增长。在

1949 年，特殊学校在校人数只有 2000 位，到 1985 年为 41706 人，比 1949 年增长了 20 多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残疾生人数比建国时候剧增，但学龄残疾人入学率依然偏低。

因此，从“八五”开始，义务教育入学率成为中国残疾人“五年”发展计划中的重点监测指标。1987

年前特教学校就读的不足残疾儿童的 6%，“八五”期间达到 62. 50%，“九五”期间则达到 77. 20%，

“十五”期间则达到 80. 00%，“十一五”期间则达到了 80. 20% ( 见表 1) 。“十二五”期间，为促进义

务教育的普及，在 2013 年，教育部、中国残联等部门和单位共同起草文件，实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攻坚计划( 2013 － 2015) 》，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多种形式解决

残疾学生入学问题，提出到 2015 年在校残疾学生数量明显增加、残疾学生类别逐步扩大，视力、听

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提高到 90%。在 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七

部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 － 2016 年) 》，要求针对实名登记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的残疾状况

和教育需求，逐一安排其接受义务教育，到 2016 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

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也明显增加。

表 1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八五 62. 50%
九五 77. 20%
十五 80. 00%

十一五 80. 20%
十二五 90. 00%以上

数据来源: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事业主要业务指标完成情况( 1988 － 2007) 》。

二、以需要为中心的供给性约束分析

我国在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采取的随班就读形式为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益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创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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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根据科尔内的观点，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供给短缺的经济。为解决供给中生产要素短缺，政府及

各个部门往往采取强制性替代［4］。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解决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师范生师资短

缺问题，各地普遍采取用初中生或高中生去替代师范生。强制性替代对于残疾儿童教育质量产生

了比较消极的影响。随班就读主要目的是为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益，但是由于特殊教育师资短

缺以及特殊教育课程设计滞后，各地普遍采取的是用普通教师以及普通教学计划和评价标准去替

代特教教师与残疾儿童个性化教学计划与评价标准，这就使残疾儿童的学习需要受到师资等要素

供给约束。由于路径依赖，强制性替代至今还影响着残疾儿童义务阶段的教育质量。

( 一)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师资专业化程度偏低

师资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残疾人特殊教育取得成功

的保证。我国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以特殊学校为中心，以随班就读为主要形式，这种教育格局不仅

需要大规模的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教师，而且要求特教老师受过专业化培养或职业培训。然而，目前

我国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匮乏。首先是特殊教育体系中教师数量不能满足需求。以 2015 年为例，

全国各类特殊教育在校学生为 44. 22 万人，特殊教育专任教师 5. 03 万人，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师生

比约为 1∶ 9，而特殊教育师生比最高的四川则达到了 1∶ 22。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特殊教育师生比过

高，远低于于发达国家特殊教育学校平均 1∶ 4 的师生比。其次，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大多没有接受

过相关专业培训，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技能。以 2015 年为例，全国特殊教育师资中具有高中

阶段毕业学历教师占的比例约为 10%，具有专科毕业学历教师占的比例约为 44. 4% ①
＊

。而当前发

达国家普遍要求特殊教育师资学历基本要达到本科以上学历，并需要获得专门的教师认证资格才

能执教。

( 二) 个性需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个性化教育是全纳教育“平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残疾儿童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和缺

陷，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特殊教育需要。不同类别的残疾人也存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别。因此在

教育过程中，尊重每个残疾人的学习起点和学习能力，根据残疾人个体的身心特征及特殊教育需

要，制订适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及特殊教育需要的教育计划，是帮助残疾人超越障碍缺陷实现发展潜

能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需要、兴趣、身体状况等设计不同的

教学计划或方案，采用不同的教学资源、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不同的教学评价手段进行教学，从而使

班级中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合适的教育，并取得最大程度的进步［5］。然而在我国残疾人特殊教育

的实践中，个性化教育计划普及程度很低。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少教师对个性化教育

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在操作上存在失误。目前在我国随班就读的残疾人特殊教育中，大多数教师仍

不能全面理解全纳教育的理念，仍以传统的单一的集体教学方式教学，关注的是残疾人群体间的差

异，而非残疾个体的特殊需要; 在对残疾学生学习能力的诊断方面，仍然采取一张试卷考全体学生

的做法，不能有效发掘学生学习的长处及当前之成就水准。二是个性化教育计划的实施缺乏有力

的物质保障。残疾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特殊的教育需要，这些特殊的需要包括教学资源、教学材

料和教学手段等不同方面。然而现阶段我国特殊教育资源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在硬件因素上，特殊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个性化教育计划顺利实施要求的资金、实验室、图书资料、康复设备，无障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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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物质设备得不到保障; 在软件因素上，特殊教师和随班就读教师的专业化素质不高，无力照顾

残疾学生的特殊需要。

( 三) 特殊教育发展不均衡

建国以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国的残疾人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残疾人特殊教育办学条

件不断完善，各级特教学校迅速发展，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加。但是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

度相比，残疾人特殊教育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存在不均衡性。具体表现在: 一是地区发展不均衡，

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地区间差异大。从目前中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分布来看，特殊学校较多地区为河

北( 159 所) 、山东( 147 所) 、河南( 144 所) 、四川( 124 所) 、广东( 116) 和江苏( 106 所) ; 特殊学校较

少地区为西藏( 5 所) 、宁夏( 12 所) 和青海( 15 所) 。二是不同类型残疾人之间受教育机会不均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过去的特殊教育主要针对盲、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中，目前也

仅能招收部分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能够适应普通学校学习的轻度残疾儿童入学，其他类别的残疾

儿童如自闭症儿童、学习障碍儿童、肢体残疾儿童、精神残疾儿童及多重残疾儿童则面临无法接受

义务教育的困境。三是不同层级特殊教育发展不均衡。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第一环，是国家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并没有被纳入学前教育的整体体系，在教育发展中

长期被忽视，多数残疾儿童既不能进入正常的幼儿园，又没有足够的专门儿童福利机构接收他们。

因此在我国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这导致残疾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适应能力差，

不利于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

三、以需要为逻辑起点的残疾儿童教育政策建设与创新

受教育是残疾人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特殊教育发展战略以全纳教育为发展方向。中国特殊

教育制度也应从隔离教育向全纳教育发展，从单纯追求入学率的广覆盖向注重教育服务质量的

“普及与质量并举”方向发展。为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向精细型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特殊教育

政策重点应从追求“基本普及”向追求“高质量”转变。这就要求现有教育政策改变行政主导方向，

而以残疾人社会需求为逻辑起点，以社会需求推动特殊教育制度创新，通过以满足残疾人需要为中

心的制度创新推动特殊教育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方案优化。全纳教育作为特殊教育发展目标，不单

纯是某一个方面的全纳，而是全方面的全纳。因此，中国特殊教育需要为残疾儿童建立一个满足其

发展、参与、融入和尊严需要的平台。这就要求对个性化教育制度、残疾人家庭参与机制、融合教育

机制和教育理念进行创新，并通过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师资建设制度、教育衔接和课程设置等配套

机制建设和创新来保障残疾人充分发展( 见图 4) 。

( 一) 残疾儿童尊严需要与教育理念建设与创新

纵观国内外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从以宗教和医学为主的前现代阶段到融入教育体系的现代

阶段再到全纳教育的后现代阶段，可以发现，人们在从“歧视残疾儿童”到“接受并尊重残疾儿童”

的转变过程中，最终认为残疾儿童是人类正常差异中的“同质人”，他们和普通儿童一样有着潜在

的能力，需要获得社会尊重［6］。为满足残疾人尊严需要，应对特殊教育理念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以

下几项原则:

1． 法制性原则。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福利机制，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由法律明

确规范，并要求严格依法办事，没有法律规范，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就有可能滑出正常运行的轨

道。因此，法律的规范是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正常运行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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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图示

2． 公平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原则指同等条件的残疾儿童

应该享受同样的教育待遇，不能存在性别、地域、种族等方面的歧视。纵向公平原则指不同条件的

儿童应该得到不同的照顾，残疾儿童应该得到比非残疾儿童更多的支持，且残疾程度严重的儿童应

该得到比残疾程度轻微的儿童更多的支持。

3．“零拒绝”原则。所谓“零拒绝”即不能拒绝，指各种教育机构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拒

绝残疾儿童接受教育，而且必须努力为残疾儿童创造接受教育及相关服务的条件，无条件地满足残

疾儿童的各种教育需求。

4． 回归性原则。指特殊儿童回归到正常儿童中去，即通过特殊教育与正常教育的有机融合，充

分利用二者各自的教育职能挖掘残疾儿童的发展潜能，使之尽可能地接近或达到正常儿童的发展

水平，并使之摆脱人为的隔离回到正常儿童中间，共同学习与生活［7］。

5． 最少限制性原则。所谓“最少限制”是指加强教育的适当性，保证残疾儿童享有正常教育的

权利，尽可能地减少对残疾儿童的限制，创造适合其回归主流的环境。

( 二) 残疾儿童发展需要与个性化教育机制建设与创新

中国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以随班就读为主，这种模式确保了残疾儿童不会因为身体状况原因

被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但长期以来教育部门采用的是“工厂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所有的学生

都接受相同的课程教育，并没有考虑到残疾儿童学习障碍差异［8］，因此，此种模式仅仅将残疾儿童

纳入到教育系统中，未能给残疾儿童提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教育。尊重个体的差异和多样性是教

育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摒弃标准化的教育形式。为了让残疾儿童真正享有受教育权利，

接受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育，需要为残疾人教育实行个性化教育方式。特殊教育的个

性化教育实施过程主要分为三个过程: 特殊教育需求评估、提供个性教学方案、表现评估，与此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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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个性化教育制度创新建设应从三方面进行。

1． 建立特殊教育需求评估机制。特殊教育的首要环节就是确定其对象，也就是对有特殊教育

需求的儿童进行识别。这就需要有一个规范的特殊教育需求评估体系。特殊教育的需求评估是在

特殊儿童接受教育之前对其身心情况、缺陷类型和程度开展全面的评估，以指导后续的教学方案提

出。一般评估小组的成员包括家长、常规学校的教学教师、相关医疗单位代表等，也可以直接是专

门的评估小组，其成员包括特殊教育专家、临床医学专家、专科医师、社会工作者、康复医师、语言治

疗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等各方面人士，评估内容则涵盖特殊儿童的身体状况、心理健康程度、缺陷类

型、语言能力等等。

2． 提供个性教学方案。在通过特殊教育需求评估以后，已经确认学生有特殊需求，便需要为这

些学生提供针对性的个性教学方案。个性教学方案包括有关儿童的学业成绩及功能表现、为儿童

设定的目标以及描述儿童需要的计划和服务。同时每个特殊儿童的个性教学方案都需要定期检查

评估，根据对象的最新状况做出适当的调整。个性教育计划作为一种教育的模式，同时还是教育管

理的工具。在制订中应该涵盖: 儿童的残疾程度; 儿童的学习生活需求; 学前的适应性行为; 当前所

掌握的基本技能; 分层次的短期到长期的教育发展目标; 特殊教育的形式、内容及相关的个性服务;

学生的学习生活活动时间表; 完成计划所需时间; 短期教育目标的期限; 设立个性教育计划督促委

员会等等内容。

3． 建立表现评估机制。特殊教育表现评估主要是对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测试

和评估以决定该学生能否毕业。特殊教育对象的表现评估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采用和普通学

生相同的评估体系，另一种替代方案则是针对特殊学生的情况采用一套与普通教学评估体系不同

的方案。

( 三) 残疾儿童参与需要与残疾儿童家庭参与制度创新

残疾儿童教育是一项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在残疾儿童教育中，若只要求学

校和教师承担全部教育责任，会影响教育效率。家长是残疾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为对于残疾人而言，品德习惯的培养、文化知识的掌握和身心补偿训练，都需要从

时空上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融合到一起，从而使教育训练和康复治疗寓于残疾人的全

部学习和生活中。此外，由于残疾人自身障碍，其在对教育评估、个性化教育方案等方面的教育诉

求存在局限，家长作为残疾人利益代言人，可以帮助其进行利益诉求。因此为满足残疾儿童的参与

需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残疾儿童家庭参与机制。

1． 建立家长参与残疾儿需要评估机制。儿童需要评估是残疾儿童个性方案制订的基础，因此

家长必须全程参与残疾儿童教育需要评估。家长参与评估机制要求家长承担全程参与和如实提供

相关材料的义务，并赋予家长对需要评估的过程和结果的质疑和申诉的权利。

2． 建立家长参与残疾儿童个性化教育方案制订与修改机制。个性化教育方案是为残疾儿童提

供最适合其发展、给予最恰当教育服务的基础性文件，必须据残疾儿童的身心特点来制订和实施。

因此，残疾儿童的家长必须积极参与自己孩子个性化教育计划的制订，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促使家长

理解个性化教育的内容，按照个性化教育计划对孩子进行教育与训练，并提供信息和检查个性化教

育计划的执行效果以及根据执行效果对个性化教育计划进行修订。

3． 建立家庭辅导和训练机制。儿童的个性化教育计划制订之后，家长应配合教师和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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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执行教育计划。家庭辅导和训练是完成个性化教育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家长应该创设

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积极开展家庭辅导和训练。

( 四) 残疾儿童融入需要与融入机制建设与创新

特殊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特殊儿童克服身心障碍以重新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因而建

立融入机制就成为特殊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融入机制乃是根据特殊学生的状况，在不损

害特殊学生和普通学生任何一方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安排其在主流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使之与

普通学生融合。为满足残疾儿童融入需要，要求结合我国随班就读和全纳教育发展的实际，学习、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开展符合我国的全纳教育实践和研究模式，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完善残疾儿童就近入学机制。这要求有特殊需要的残疾儿童能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在普通

学校接受教育。无论是否存在特殊教育需要，残疾儿童都应像其他没有特殊性需要的同伴一样进

入同样的学校，学校不应该因特殊学生的差异而对其持不同态度。

2． 完善随班就读机制。特殊需要学生应在与其年龄和年级相应的普通班级接受教育，这需要

打破那种根据学生能力缺陷的程度而对学生进行教育安置并在特殊的坏境中为其提供强化服务的

传统做法。不论特殊学生能力缺陷的程度如何，都应该将他们安置在与其年龄和年级相当的班级

中，并在普通教育课堂中加强特殊教育服务，确保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得到必需的帮助和服务［9］。

3． 建立特殊教育支持和服务机制。为解决在普通教育课堂中向学生提供特殊教育支持的问

题，要求对普通教育系统进行彻底的变革，包括教学方法的调整、课程的修改、额外资源的投入、教

师角色的转变等等。

四、以需要为目标的残疾儿童教育配套政策之完善

发展“基本普及与高质量并举”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需要对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进行

完善。

一是要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制度建设。首先，完善特殊教师培养平台。要依托具备条件的高等

师范院校重点建设一批特殊教育教师教育基地; 加快以高等师范院校为龙头，以各省市特教教师培

训中心为骨干，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沟通的特教教师教育网络。其次，

完善特殊教师培训平台。完善特殊教师培训平台应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为目的，以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和师德教育为重点，以实施教师教育网络计划为抓

手，组织实施新一轮特教教师全员培训。再次，完善特殊教师资格认证平台。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对

于从事为重度残疾儿童提供教学服务的教师除拥有普通教学资格证外，还需要有特殊教育资格证

书。最后，要完善特殊教育师资薪酬制度。要提高专任教师的工资待遇，并对从事随班就读的教师

给予一定的岗位补助; 加快特殊教育学校人员编制标准改革; 提高特殊教育师资的职业认同［10］。

二是要加强特殊教育财政拨款机制建设。首先，以法律形式强化政府责任。政府在特殊教育

责任中应强化三个财政指标: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特殊教育经费分别占的比例; 特殊教育经费在

全国总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 特殊教育生均教育经费与普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比例。其次，增加

特殊教育办学经费。在中央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的同时，根据特殊教

育学校生均成本高的特点，合理制订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保证特殊教育学校正常运转，保障不同地区残疾儿童公平享受教育。最

后，提高管理透明度。政府要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并规范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程序，政府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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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需公正透明，特别是对款物的运用和分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公示，规范财政人员以及机构

财务人员对款物的运用情况，每一级预算都要有理有据，保证拨款用到了实处。

三是加强教育衔接制度设计与创新。残疾人的转衔设计要求是连续的、终生的，同时需要团队

的协助，以个人、家庭为核心，依身心障碍者个人的能力与需求，设计合适的课程、服务、活动、方案

等，提供身心障碍者适宜的、适时的生涯规划与安置。教育衔接要分阶段进行，根据生涯发展规律

可将残疾儿童生涯分为四大阶段: 早期阶段转衔、小学阶段衔接、中学阶段转衔和离校后的转衔。

教育衔接应设立相关部门制订转衔方案，根据残疾儿童身心发展特征，相关部门在各个阶段为其制

定转衔方案，同时要使转衔制订方案体现连续性和专业性。为保障转衔方案连续性，需要成立专业

转衔方案管理部门，主要负责转衔方案设计指导、评估、检查和资料保存工作。转衔方案的专业性

则要求各个基层部门在制定转衔方案时应该由专业工作人员、家长和残疾儿童共同参与。

四是加快特殊教育课程体制改革。我国特殊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纳教育，全纳教育不仅

包括物理上的全纳，还包括课程上的全纳。即全纳教育并不是将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当作完成全纳

的发展要求，而是要使残疾儿童在学习上也融入到普通教学中来。课程体制改革要求制订教学方

案分层标准，以特殊教育课程专业标准引导特殊教师专业升级［11］。普通课程教学方案主要针对普

通学生。为适应残疾儿童教学需要，教学方案需要进行调整。根据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顺

序、课程时间和课程教学方法的调整程度，教育方案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教师根据残疾儿童认知水

平和学业状况，给残疾儿童提供符合其特征的教学方案。课程体制改革应制定课程选择方案。学

校的课程设置一方面要强调提供同样的、高质量的课程给所有的学生，要求残疾学生也要达到普通

学生要达到的课程目标，同时考虑到残疾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需要，也应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课

程。为残疾儿童开设的课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核心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和康复训练课程。核心基

础课程是残疾儿童都必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基础知识和理论学习; 选修课程主要供残疾儿童根据

自己兴趣和身心特征进行选择的课程。康复训练课程则是为不同类型残疾儿童开展的康复训练课

程，不同类型残疾儿童可以选择相应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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